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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装备摇身一变成“警察”

李某一直没有稳定职业，但他很羡慕

警察这个职业。2017年3月以来，他在网

上购买了假的警服、警衔、警号等装备，多

次在微信朋友圈中、朋友聚会时宣称自己

是名警察。他后来供述，自己这么做，除了

满足虚荣心外，还想顺便骗点钱。

2018年6月，李某谎称可以帮人搞定

孩子入学、过问醉驾案情并从轻处理，向被

害人索要2万余元，后用于个人挥霍。8

月，李某因涉嫌招摇撞骗被警方抓获，在交

代犯罪过程时，他提到自己曾被人敲诈

勒索。

一个假警察，自己干的就是坑蒙拐骗

的勾当，怎么会反而被别人敲诈勒索呢？

警方开始调查。

帮人“消灾”没办成只能退钱

原来，2017年10月，刘先生因为无证

驾驶被交警查获，不仅车子被交警扣了，还

要面临行政拘留。听说陆某“有路子”，为

了免于处罚，刘先生通过朋友找到陆某，并

向陆某支付了7万多元现金。

陆某辗转找到了李某，李某承诺能办

成此事，但是需要“打点费”。同年11月9

日，李某拿到了陆某给他的19000元“打

点费”。11月10日，李某说人找好了，事

情能解决。但刘先生托朋友去找李某所说

的交警时，并没有找到此人，当时李某回复

说再找其他人，等两天看看。

事情一直就这么拖着，眼看这处罚是

逃不掉了，李某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回复。

刘先生的朋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便约李

某见面，要求他出示警官证，并拍了照片。

这时候，李某仍称自己能办成这件事情，但

是得按照他的步骤来。然而刘先生已经不

想让李某帮忙了，让他退钱，李某此后将

19000元钱退还给了陆某。

假警察反遭敲诈7万多元

由于事情没有办成，陆某便将5万元

退给了刘先生，剩下的2万多元没有退，称

是办事请客吃饭花掉了，刘先生没有计较，

就这么算了。但是陆某越想越不甘心，怀

疑李某是个假警察，根本办不成事，决定让

李某付出代价。

同年11月14日，陆某约李某见面，质

问他为什么自称是缉毒大队的特警，警官

证却有作假痕迹，而且警号也不对。心虚

的李某解释说，自己以前确实是警察，只不

过因为犯了错误被处分了。

陆某以李某耽误此事的处理，为此他

不得不花了几万元请客才摆平此事为由，

向李某索要钱财，并威胁如果他是真警察，

收别人钱是违法的，要去举报他；如果是假

警察，不给钱就报警抓他。

李某害怕自己冒充警察一事露馅被

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被迫写下了7万多

元的借款协议，将身份证、医保卡、假警官

证抵押在陆某处。第二天，接到陆某的催

款电话后，李某与家人将7万多元的现金

交给陆某。

警方根据李某的供述，查实了此事，陆

某随即落网。

日前，南京秦淮区检察院以涉嫌招摇

撞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以涉嫌敲诈勒索

罪对陆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李某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应当从

重处罚，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可以

从轻处罚，最终判处以招摇撞骗罪判处李

某有期徒刑八个月。陆某因敲诈勒索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万

元，同时，法院责令其退赔李某损失。

冒充警察骗人不成反遭敲诈7万多元
“假警察”和“真敲诈”统统获刑

《扬子晚报》刘浏

无证驾驶被查，便动起歪脑筋想

找人从轻处理，江苏南京的刘先生通

过朋友陆某，找到一名“警察”处理，花

了“打点费”后，陆某却发现那“警察”

是个冒牌货。虽然“打点费”退了回

来，陆某却觉得事儿没办成，没面子，

气不打一处来。他找到了这个假警

察，敲诈了对方7万多元。最终“假警

察”和“真敲诈”都受到了刑事处罚。

提级办理，
为人情干扰做“减法”

“宁化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志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作为市、县两级监委

组建后依规依纪依法审查调查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案件，距离三明市监委挂

牌仅仅过去19天。

2018年2月初，三明市公安局函告

市纪委监委称，时任宁化县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张志龙帮助2016年“8.10”

制毒案重要涉案人员江某逃避追查，涉嫌

徇私枉法等行为。接到问题线索后，宁化

县纪委监委当即启动初核，于2月7日初

步查清：张志龙接受江某的朋友郑某请

托，帮助江某逃避追查并收受财物8万余

元，涉嫌职务犯罪；2月9日，张志龙被

县纪委监委留置。

“起初，张志龙态度比较抗拒，让调

查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宁化县纪委

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邱智辉介绍说，由于

张志龙长期在县公安机关担任重要领导职

务，社会关系复杂，具有较强的反调查能

力。郑某等重要涉案人员不在辖区内，也

为审查调查工作增加了强度和难度，提级

办理显得非常必要。

在依法慎用提级管辖的前提下，三明

市纪委监委果断采取提级办理，实施异地

留置。同时，统筹工作力量，从市、县两

级纪委监委挑选精兵强将，安排业务骨干

和转隶干部、“老公安”人员混编办案，

发挥老中青特长和优势互补，协调配合、

协同“作战”、同向发力。

行贿受贿同留置，
为协作配合做“加法”

与以往的受贿案件不同，“围猎”张

志龙的大多是有着多年交情的“老朋

友”，他们想尽办法订立攻守同盟、互相

串供、隐匿销毁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等，

企图对抗组织调查，依法采取留置措施尤

为重要。

调查发现，较为典型的是郑某、方

某、许某三名重要涉案人员，其中方某人

在江西赣州，许某则在江苏南京，但二人

对调查组提出的协助调查要求置之不理。

市纪委监委依法采取通缉措施，报请省纪

委监委决定，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

捕归案。

原来，方某得知张志龙接受审查调查

消息后，便逃匿回江西赣州，拒不配合调

查，且其妨碍调查行为严重，给调查工作

增加了不少困难。被抓捕到案后，三明市

纪委监委果断采取措施，决定对方某实施

留置。2018年3月5日，宁化县纪委监委

依法对方某采取留置措施，同时依法保障

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

疗服务。

许某得知张志龙和方某都被留置后，

交代了行贿犯罪事实：2009年8月通过

盗采稀土的方某向张志龙行贿50万元为

其提供帮助，之后二人向其索贿共150万

余元。

面对大量不可辩驳的证据，方某便如

实交代了行贿张志龙和由其代持盗采稀土

的干股以及共同索要许某财物的事实。最

终，张志龙也承认跟方某、许某等人不正

当经济往来的事实。

由证到供，
法法衔接更顺畅

在初核和调查前期，郑某虽然随叫随

到，除了交代江某请托其送给张志龙8万

多元财物和相关礼品外，一直心事重重，

不愿交代其他实情，且有普通护照和港澳

通行证，种种迹象表明其有出逃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组提出限制出境

措施建议，经宁化县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签

字，随同相关材料报送三明市纪委监委审

核，并报请省纪委监委批准，交由公安机

关对郑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在三个月

后，调查组依法解除了郑某限制出境措施。

盗采稀土的依法取证，是调查组所面

临的重要一环。2018年2月28日，在押

服刑人员陈某没有想到，纪委监委同志竟

会找到自己，询问有关张志龙投资“入

股”盗采稀土的往事。从进入监狱到查明

案情，调查组外调小组只花了1个来小

时。面对调查人员开具的证据清单，陈某

如实说出了张志龙等人盗采稀土的违法犯

罪事实，整个过程同步录音录像。

2018年4月，宁化县纪委监委向闽

西地质大队、国土、物价等部门发出《委

托鉴定书》，最终这两份勘验检查笔录和

鉴定意见出具并告知张志龙等人本人，并

作为证据随案移送检察机关，也被法院依

法采信，成为对张志龙等人定罪量刑的重

要依据。

早在2018年1月底，张志龙得知江

某被抓获后，第二天就更换手机卡，清除

通讯相关数据，使用其他调查措施寻找其

犯罪证据就显得非常必要，且程序上容不

得半点瑕疵。

调查组经过分析研判，决定对张志龙

办公场所采取搜查措施。“搜查张志龙办

公室时，发现里面很干净，但在其专用的

休息室，里面摆放一台还在显示买卖股票

的电脑。”调查组外调工作小组负责人介

绍，出示搜查证后依法开展搜查，对查获

的电脑依法予以扣押并制作搜查笔录及扣

押物品清单，安排专人同步录音录像，并

对相关数据进行技术调查，获取了张志龙

违规买卖股票重要证据，为使用扣押、冻

结等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面对大量铁证，几次讯问后，张志龙

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便利，以提供帮助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制毒犯罪和盗采稀土嫌

疑人财物、参与盗采稀土等职务犯罪问

题。4月27日，宁化县纪委监委给予张志

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按指定管

辖要求依法移送清流县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公安局副局长成黑恶势力保护伞 曾助毒贩逃避追查
被判有期徒刑11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杨文佳

2018年11月，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三明市宁化县公安局原

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志龙有期徒刑11年。该案是三明市查处的首例“保护伞”

案件，也是严格依照宪法、监察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推动审查调查工作法治化、

规范化的生动例证。昨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该案详情。


